
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

则》等有关规定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责，作为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审慎、负责的态度，在

审阅文件及尽职调查后，就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    一、对《关于调整 2019 年度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：本次调整 2019 年度担保额度是公司正常经营需求，担保对象为

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对其能有效控制，承担的担保风险可控，没有损害公司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该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我们同意调整 2019 年度公司融资担保额度并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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